关于评选表彰2017年校优秀党支部、优秀共产党员的实施意见

为充分发挥党员在学校工作中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，以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带动全体教工队伍的全面优化，学校党总支决定，在每年“七•一”前夕表彰业绩突出的优秀党支部、优秀共产党员。

一、优秀共产党员评选条件

1.本校在职在岗的中共正式党员。

2. 对照《无锡市第六高级中学优秀党员标准》，推选优秀党员。
3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能推举为“六高中优秀共产党员”候选人：

（1）本年度出现较严重教学事故的。

（2）本年度严重违反学校规章制度的。

（3）本年度违反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》、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和《无锡市第六高级中学教职工从教文明公约》的。

二、优秀党支部评选条件

1.各党支部自荐。

2.召开党支部书记及委员会议，进行交流。

3.会上投票推选，推选其中两个支部为优秀党支部。

三、评选程序

1. 5月21日前，各支部召开支部大会，学习评比条件，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，按照本支部党员人数的15%推举优秀共产党员候选人。党支部上交自荐材料。
2.党总支审核。
3.公示。
4.候选人填写《无锡市第六高中优秀共产党员评选登记表》，上报学校党总支。

5.批准受表彰的优秀党支部及优秀共产党员。
三、表彰方式

1.通过校园网、橱窗、校报、微博、微信等形式宣传年度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。

2.颁发荣誉证书。

3.获得更高级别优秀共产党员的推荐资格。

四、附《无锡市第六高级中学优秀党员标准》

1.信念坚定，开拓进取，顾全大局，勇挑重担

2.爱岗敬业，教学高效，因材施教，刻苦钻研  

3.德高身正，耐心真诚，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

4.扶贫帮困，热心公益，服务群众，甘于奉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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